
第七課：家庭觀(kinship/surrogate family)、嫁娶、鳏寡及生育 

引言：約翰福音 2:1-11 中的迦南婚宴。 

  古近東的世界是由社群組成的社會，與今天高度個人化(hyper-individualistic) 的社會結構，

凡事都以個人喜好為本的思維，令至到今天的人難以與人交通甚至生活，更遑論對聖經的了解和

遵循。這一課的主旨就是在這樣的挑戰下，藉著新舊約聖經的描寫，讓我們重拾很多我們今天對

社群結構下的家庭觀，與及所連結的其他社群活動。 

家庭觀(kinship/surrogate family) 

親朋關係 Kinship： 
–  一個人由出生到死亡都是從屬於自己個別家庭及整個親族，結構上的關係是集體性

(communal)，每一個人在家族中都有固定的角色(例如丈夫、父親、妻子、媽媽、兒女、媳

婦、)。因此，在關係上尤其是透過婚姻所衍生出來的各式身份改變，都是有固定的位置，以維

持整個家族的穩定9和榮辱。於是乎，有一些關係是不可逾越的，在聖經中更有限制的身份清單

(利未記 Leviticus 18:6-18；20:11-21；21:7；以斯拉記 Ezra10:18ff；馬可福音 Mark 6:18)，因為一

個家族最重要的考量是維繫榮羞的社群觀，任何事情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有可能產生造就性或傷

害性，都會自動成為對整個親朋關係的榮譽或傷害，即使君王家族也是如此(例如：撒母耳記下

11-12 中的大衛王家與及烏利亞家、撒母耳記下 13 中大衛兒子暗嫩和大衛女兒她瑪10，尤其是

13:12, 16)。 
– 另外，一個人在一個族群中間的活動都不是個人的事，甚麼現代所謂的私隱都不會是首要考慮

因素。換言之，每一個人的行為的取決，都是要為整個親朋關係的穩定作出取捨。個人的犧牲可

以成為一件被讚賞的事(路得記中的路得及波阿斯)。相反，只求成就自己的個人意願，則被視作

為一項自私的決定。(2 Samuel 16:15-23) 
 

代理人家屬/ 寄養家庭 Surrogate Family：  

– 這個名稱可能看似陌生，但並不是新鮮的事情。代理人家屬是指到一些人，他們因某些原因，

與原本的血緣家族分離，但他們卻因另一種原因(甚至是脫離的原因)，參與在一個不再由血緣所

建構的家庭，其中最普遍及可能的例子是師徒關係、宗教信仰、或者是工作地點的改變。基督徒

群體(教會)又或是愛色尼/艾賽尼人(The Essenes11)，就是其中的熟悉例子。(另外參考馬太福音

 
9 在民數記 27:1-4 及 36:1-13 中西羅非哈的女兒的申訴可以說是在以色列民中間破天荒的安排。可是，仍然沒有逾越支派在

分地上的穩定性。 
 
10 押沙龍的女兒也叫她瑪。 (撒母耳記下 14:27) 
 
11 愛色尼人的成員都是男性，過著凡物公用的生活（Jos., The Wars of the Jews 2.137-142；參 徒 2:44, 4:32）〔他們仍可保留

一些個人資產；參 Damascus Document 1.10-16〕，強調儉樸和禁慾的生活，一般不重視婚姻，某些成員甚至鄙視婚姻。他

們用心研讀聖經，對現況不懷有任何盼望，所以特別注重末世的預言，把一切寄望將來。愛色尼人大多數蔑視其他教派，

認為他們已經把自己出賣給世俗，並違背了神最高的旨意，因此神只揀選愛色尼人作為神的子民，其他都在神的約以外。 
 
事實上，大部分愛色尼人散居於猶太全地，只有極少數住在昆蘭（有人認為這地方是總部），被稱為生活在「營旅」的人。

他們注重潔淨的禮儀，每天都進行潔淨的沐浴。此外，愛色尼人是守陽曆，不用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陰曆，所守節令的

日期也跟政府公認的不同。在昆蘭發現的文獻中，有一本《社群守則》（1QS Community Rule）的書，裡面很清楚地介紹愛

色尼人種種的生活規條。 



Matthew 12:46-50; 馬可福音 Mark 3:31-35; 路加福音 Luke 8:19-21) 
– 因此，對於一個代理人家屬/ 寄養家庭，就與一個重要觀念有密切的關係ˇˇ區域轉移

(relocation)！可是，這個轉移不單是指一個人的生活空間群體的轉移，而且是一個人屬靈上的轉

移，由屬世屬罪的治權空間，投入到另一個屬神屬聖潔的神權管治空間。神的國猶如成為了屬神

子民的新寄養家庭，尤其是外邦信徒，這更是由昔日以別的神為中心，轉移至到由耶穌福音所締

造的新家庭及新造的人12。這種情況，人類學/民族誌學學家(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graphers) 稱
之為“虛構的/思維層面的親屬關係(fictive kinship)13 ”。我們有時聽到所謂的 JEDP 底本論學

派、“申命記學者社群 Deuteronomistic Community”、“馬太社群 Matthean Community”或“保

羅社群 Pauline Community”，就是一些衍生出來的典型神學詮例子。 

嫁娶 

訂婚 Betrothal：  
– 在馬太福音 1:18 中指出，當聖靈感孕的時候，耶穌的母親與約瑟同時有婚盟的訂定，卻沒有過

門同住。這一個描述說明了一點，即使當時沒有所謂的政府婚姻註冊制度，若果我們以今天的婚

姻觀，認為婚姻只是需要兩人浪漫戀愛之後同意的事，這都是很大的錯誤解讀聖經，這都是我們

經常在釋經上所指的 anachronism 的思維，硬套今天的意義進入到經文的敘述，造成錯解聖經的

結果。 
– 承接上文，嚴格上來說，婚姻其實是一個女子的一項地域新定位(relocation)，由父家轉移到夫

家的一種“父繫地域 (patrilocal)”的轉移，這可以由創世記 2:24 的“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揭開序幕，而路得記 Ruth 1 中的三個女士 及 馬太福音 Matthew 1:18 中耶穌

母親馬利亞就成為了地域及身份新定位或轉移的最明顯的例子。 
– 事實上，在古近東的巴勒斯坦地上，猶太人對婚姻保持著一份十分高的尊重，而維繫一段婚姻

關係的認受性/合法性(authenticity)，往往都是由社群的確認，是經過雙方家族商議之後的結果，

因此，婚姻是兩家人和諧關係的見證。尤其是對於貞節的要求，更成為其中一項必備重要因素

 
 

至於宗教方面，愛色尼人面對律例的態度，接近撒都該人的立場，反對一切法利賽人的口傳律法。他們批評法利賽人不是

律法的追求者（halakhot ），只是「容易走的路」的追求者（halaqot），因法利賽人「追求順利的事」（those who seek smooth 
things；參 《那鴻書註釋》）；也認為法利賽人不夠虔誠，跟當權者作出太多的妥協。 
 
愛色尼人相信生活在末世，天國快要來臨，他們作為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將展開一場末世的戰爭。他們亦相信彌賽亞的

來臨，卻認為彌賽亞共有兩位：一位是約瑟之子，另一位是亞倫之子；前者在末世戰爭將落敗，而後者會帶領光明之子得

勝，獲得最終的獎賞（1QM《戰卷》）。 
 
整體來說，愛色尼人有很強的分離傾向，與世隔絕，拒絕跟非愛色尼人交往。他們強調要回到神的約中，遵守神的律法，

過著嚴格、服從紀律的群體生活。 
Source: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E6%96%B0%E7%B4%84%E8%83%8C%E6%99%AF/%E6%84%9B%E8%89%B2%E5%
B0%BC%E4%BA%BA%E7%9A%84%E7%94%9F%E6%B4%BB%E8%A6%8F%E6%A2%9D%E5%92%8C%E6%9C%AB%E4
%B8%96%E8%A7%80 
 
12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17–19 
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18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

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19 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

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13 虛構的/思維層面的親屬關係 fictive kinship 
一種非由血緣或婚姻關係所建構的社群親屬關係 neither consanguineal (blood ties) nor affinal ("by marriage") ties。 
Reference: Definition of fictive kinship | New Word Suggestion | Collins Dictionary 



sine qua non ，當一個女人在初夜後未能展示貞節的證明，構成的羞辱不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或

家族。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申命記 Deuteronomy 22-13-21 及馬太福音 Matthew 6:3; 約翰福音 

John 3:29；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7:28 。(大衛與拔示巴 - 撒母耳記下 2 Samuel 11:1-5) 

婚嫁程序 Wedding Elements and Procedures： 

(1) 配偶都是由家中長輩代年青下一代作出決定。 
(2) 男家向女家下聘禮，而女家的父親亦要為出嫁新娘預備妝奩(嫁妝)。參考創世記 24:59-61 
(3) 訂婚( kiddushin)，男家向女家下聘書，其付上聘禮，而當刻就鎖定了這段婚姻關係，而當女

家接受，亦即同時受到婚盟(ketubah)14的約束，女方再不可有別的男人；雙方已經算上是姻親關

係，而這段期間可以維期一年，好讓雙方財務安排及籌辦婚禮，例如禮服的縫製。期間新郎新娘

 
14 Source: Ketubah (4) - Jewish wedding - Wikipedia 

  
 

This early and exceedingly rare marriage contract from the port city of Livorno is ornamented with a sumptuous array of decorative 
elements. Above the text,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walled city of Jerusalem is surrounded by six small medallions illustrating verses 
from Psalm 128 traditionally sung at Italian weddings. Bordering the text are twenty-four elaborate vignettes. Twelve of these feature 
emblems, each of which signifies one of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each of these emblems is, in turn, coupled with a corresponding 
zodiac sign. These begin directly above the first word of the text with Aries / Issachar and proceed counter-clockwise. The remaining 
twelve scenes depict the four Aristotelian elements (Water, Earth, Wind and Fire), as well as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 and the four 
senses (Taste, Sight, Smell and Hearing). Dr. Shalom Sabar has shown how this multifaceted imagery, incorporating the earliest 
pairing in Jewish art of the emblems of the twelve tribes with the signs of the zodiac, demonstrates a highly sophisticated view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an in-depth knowledge of Jewish sources. This complex decorative program originated in Venic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can be found on very few of the lavishly decorated ketubbot produced for wealthy Jewish families in the 
Veneto region. The border design was created through the use of a copperplate engraving that was then richly colored in by hand. 
Produc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decorated Italian ketubbot, this rare engraved border is extant in only fifteen copies. The first 
example of this engraved border is found on a ketubbah inscribed in Mantua in 1663. Eleven other examples of this border were 
employed for marriage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years 1663-1707; two further examples have had the original text panels removed 
and a new Ketubbah text inserted (one in 1788 and the other in 1840) and the final known example was used to inscribe a celebratory 
Hebrew poem presented to Dr. Isaac Luzzatto, a graduate from the medical school in Padua. 

Source: Decorated Ketubbah, Livorno, 1698 - Ketubah - Wikipedia 



不會同住，男女雙方也不應該與異性獨自在一個私人無其他人的空間(The Law of yichud15)，更沒

有作任何性事，要一直等候到婚禮完成，雙方家長確定貞節之後，才會開始同居。 
當婚盟一經訂定，要解約就要進行離婚手續(Divoice)。 
(4) 婚禮舉行 (nissuin / chuppah = marriage)ˇ通常維期七天(士師記 Judges 14:12)，由女家主辦酒

席，而在最後的一天，也是婚禮的高潮，期間一對新人會坐在蓬傘(chuppah - wedding canopy)
下，像徵在新屋之下，又會由女方按耶利米書 31:22 環繞新郎 3/7 圈16，並接受各來賓的祝福，

他們會在眾親朋見證下作出承諾，交換介子，之後有送新人進入新房(Yichud)大約 8-20 分鐘，有

一些猶太人宗派更在當中有由女家家長(申命記 Deuteronomy 22:15–17)向在座親朋展示出女方貞

節的證明(第一次行房的血跡17)。 
** 婚禮中也有一項特別儀式ˇˇ儀仗巡遊，由男家由新郎率領下與友人一同巡遊至女家，之後

回到自己家中設流水宴席。至於新娘，亦會梳洗好，穿上華麗禮服(參詩篇 Psalms 45:14-15)，披

上頭紗(badeken)，等候新郎前來迎接。 

生育 Offspring： 

–在古近東的世界中，雖然是保守，但對於性的事情並不是禁談的事。由先前所指出，女人要在

初夜當天拿出貞節的證明，因此，以色列民中間是很嚴肅地公開處理性的事宜。又如在路加福音

Luke 1:30-35 中天使與馬利亞的對話中，馬利亞更直言她是沒有與男性有過性關係。生育其實是

一件關乎家族存亡的事。 
– 因此，承接婚姻的題目，我們不能不談到婚姻中的生育考慮。在農業社會中，婚姻的成敗其中

一個決定因素是生育，因此，性生活的角色不是個人的滿足或享受與否，而是在上帝主管之下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1:5 中的哈拿、創世記 Genesis16:1-2 中的亞伯蘭的妻子撒萊)，能夠有多少

個兒女的問題，尤其是得兒子，這成為了整個家族的命運和延續，因為男性是日常農業上的生產

力的主要動力來源，而且也是家業承繼權的基石。而女性亦擔負家中的日常運作及孩童的教誨工

夫，當一段婚姻未能為家族帶來足夠的生產力，就是一項天大的事情，也反映出這段婚姻是否蒙

神祝福的衡量。 

 
15 The laws of yichud (Hebrew: איסור ייחוד issur yichud, prohibition of seclusion)，是源於創世記 39 中有關約瑟和

波提乏之妻(The Biblical story about Joseph and Potiphar's wife is an example of the risks with yichud.) 因此，

申命記 Deuteronomy 13:7 就成為此律例的基礎。 
   Reference: Yichud - Wikipedia 
 
16 Yichud = Together 
 
In Ashkenazi tradition, the bride traditionally walks around the groom three or seven times when she arrives at the 
chuppah. This may derive from Jeremiah 31:22, "A woman shall surround a man". The three circuits may represent 
the three virtues of marriage: righteousness, justice and loving kindness (see Hosea 2:19). Seven circuits derives 
from the Biblical concept that seven denotes perfection or completeness.[14] This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when 
Joshua circled the walls of Jericho seven times and they were destroyed. Sephardic Jews do not perform this 
ceremony. 
Reference: Jewish wedding - Wikipedia 
 
17 Mishna - Ketubot 2a:  
 
   ….. Later, in Ketubot 7a, we learn in passing how virginity was tested. On the wedding night, groomsmen were 
stationed outside the marital bedroom, and when the couple emerged they inspected the sheets for signs of blood, 
which would ostensibly prove that the bride’s hymen had been broken during intercourse. This measure was not just 
designed to test the bride’s chastity however; it was also meant to keep the groom honest. If for some reason he 
wanted to revoke the marriage and tried to hide the bloody sheets, in order to falsely claim that his wife was not a 
virgin, the groomsmen would prevent him from doing so. 
 
   Reference: Virgin Brides, Premarital Sex, and Jewish Patriarchal Ownership of Female Bodies - Tablet Magazine 



– 因此，就產生了不少我們陌生的條例，例如：兄弟近親為死去兄長或近親帶來兒女的 Levirate18 
Marriage 替結繼承婚姻 (創世記 Genesis 38:7-10; 申命記 Deuteronomy 25:5-10; 路加福音 Luke 
20:28-35) 
– 任何超出婚姻之外的性關係或生育，則視之為危害家族的行為，要處之死刑。(例如：創世記 
Genesis 38:1-24-30 中的她瑪；撒母耳記下 2 Smauel 11-12 中的大衛王家與及烏利亞家) 

離婚 Divorce:  
– 關於離婚，我們可以參考申命記 Deuteronomy 24:1、以賽亞書 Isaiah 50:1，耶利米書 Jeremiah 
3:8 有關離婚證書的頒發。離婚所造成的主要問題是與社群及家庭的關係斷鏈，而離婚證書其中

一個主要作用是希望可以補救一點由離婚造成的傷害性。 
– 可是，我們必須明白上帝是討厭離婚(瑪拉基書 2:16)。 
– 到了新約，耶穌的父母也曾經經歷過離婚與否的考驗(馬太福音 Matthew 1:19)，而且耶穌更曾

經被挑戰有關離婚的合法性(馬太福音 Matthew 19:3ff)，當保羅面對在外邦世界中的教會牧養

時，離婚的挑戰更直衝著信徒(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7:10ff)。 
– 由此看來，猶太人對離婚並不陌生，問題是如何找到一個途徑，既要滿足自己離婚的期望，同

時又要做到合上帝的同意。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上帝討厭離婚的事，人又怎可以找到一個“兩全

其美”的方式呢？ 

鳏寡 Widow and widower: 
– 聖經中有關人倫關係的另一項大挑戰，就是鳏寡，當中當然有因為離婚被拋棄的配偶，也有不

少因病(例如家中男丁死亡 – 路得記 1、路加福音 Luke 7:12)或死亡(例如天災 – 路加福音 Luke 
4:25)造成大量鳏夫寡婦。 
– 鳏夫寡婦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失落了與原本社群家族的合法權利，並且往往成為不少人甚至是宗

教領袖的傷害對象，寡婦的家產被他們有權勢的人侵吞，例如馬太福音 Matthew 23:14 (* 留心，

有不少可靠古卷沒有這節，相信可能原因是因為這等欺壓鳏寡行為，是某一些教會在真實生活中

面對的問題，因而在聖經邊緣加上註解。)另外又可參考馬可福音 Mark 12:40 及路加福音

Luke20:47 中，都有類似受到宗教領袖欺壓鳏寡的同一描述。其他鳏寡的不公遭遇，可參考路加

福音 Luke18:3ff 
– 可是，在聖經中多次提及要照顧鳏寡(申命記 Deuteronomy 24:21; 26:12; 27:19; 以賽亞書 Isaiah 
1:17; 耶利米書 Jeremiah 7:6; 22:3; 49:11; 以西結書 Ezekiel 22:7, 25;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7:10; 使
徒行傳 Acts 6:1, 9:39, 41;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5:3, 5, 6, 9, 11, 14, 16 ; 雅各書 James 1:27)，甚至

有因此而發生產權的訴訟(民數記 27:3-4 中西羅非哈死於曠野，又沒有兒子，因而當中西羅非哈

的女兒成為無地可居可依的情況。) 
– 其中最特別之處，是在申命記 Deuteronomy14:29 中，把無地無業的利未人，與鳏寡一併相提

並論。這叫人明白到執行神律例的重要性，不然事奉主的與及鳏寡的同受困苦。 
 
結語 
人倫的種種關係錯綜複雜，看來昔日的集體性有不少問題，於是今天的世界觀改為向個別性

(Individual)傾則，可是結果變得更碎片化(fragmented)，人與人，人與神的關係更破裂。今天，我

們作為屬神的子民，還有甚麼可作？往那個方向作？這正是本課要給大家留下的思想問題。  

  

 
18 Levir (latin) -  A husband's brother. 


